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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与尉

氏县第三人民医院签订了《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搬迁项目工程续建投资建设合

同》。至此，合同正式生效。公司董事会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章之日起开始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一期续建项目建设期 700 天，运营期六年；二期项目

另行签订合同约定。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

风险； 

4．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当事人：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 

2．关联关系：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始建于 1996 年 10 月，2012 年元月搬迁到尉氏县蔚州

大道中段，占地面积 9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500 平方米，在职职工 541 人，



其中高级职称 25人，中级职称 81人，初级职称 318人，病床编制 200张，开放

床位 490张。设有十七大病区，临床科室二十余个，医技科室十余个。并设有院

外急救中心，是一所集医疗、急救、预防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2015年医院门诊量达 16.56万余人次，住院病人 16620人次，业务收入 1.03亿

元。 

4．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搬迁项目工程续建投资建设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建设内容：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搬迁项目工程续建，建设面积约

58110平方米。现已建门诊楼、医技楼、病房楼（含特殊功能科室）面积约 47100

平方米，需完成后续土建、装饰、医用工程、信息化建设、安装的改建、扩建工

程、医疗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建设包括剩余面积约 11000平方米的（以经审核

的设计文件、施工图纸及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为准）项目急诊楼、康复中心、餐

厅以及医院搬迁设计图纸内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工程的土建、装饰、管

线采购及安装、调试和维护；绿化工程；医用工程、信息化建设；建筑物、构筑

物、器械设备合同质保期内的保养、保修及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移交工作。 

2．本项目投资总概算人民币 2.5亿元，投资范围包括： 

（1）一期续建项目：投资概算约人民币 1亿元，包括： 

①已建门诊楼、医技楼、病房楼（含特殊功能科室）的后续建筑、装饰、设

备采购及安装工程； 

②上述所有建筑物内的特殊医用科室的装修、信息化建设； 

③一期项目所有电梯、空调、消防、项目勘察设计、医疗设备采购及安装。 

（2）二期新建项目：投资概算约人民币 1.5亿元，包括： 

①新建急诊楼、康复中心、餐厅建筑、装饰、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 

②医院搬迁设计图纸内的其他附属建筑物、构筑物建设工程（含但不限水、

电、气、暖等工作、生产、生活设施）的建造、设备采购及安装； 



③上述所有建筑物内的特殊医用科室的装修、信息化建设； 

④院区绿化、广场、道路的建设及相关设备的安装； 

⑤二期项目所有电梯、空调、消防、新建项目的勘察设计、医疗设备采购及

安装。 

3．投资方式：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公司在尉氏县境内依法注册成立具有

法人资格、独立核算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投资、融资、建设管理、

款项收支及合作期内招标采购、按项目进度及时支付建设款项。 

4．项目投资回报方式 

项目共分为两期，包括一期续建项目、二期新建项目，两期项目分别计付投

资款项及回报。 

（1）一期续建项目投资回报 

①建设期 700天，自签订中标合同之日起至项目竣工或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

开始使用项目当日止。建设期只付利息。 

②运维期（即还本付息期）六年。一期项目竣工或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开始

使用项目当日，即进入还本付息期。 

项目最终投资总额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审计结束后当月即予调整本项目的

本息。 

（2）二期续建项目投资回报 

二期开始建设条件：二期项目工程所有批复、手续办理完成；有开工许可证；

一期项目双方正常履约、合作顺利；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有上级专项财政资金到

位。均满足以上条件则甲乙双方就具体建设合作细则进行协商，并签订后续补充

建设合同。 

5．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订后，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如不能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为公

司提供进场施工条件，延迟超过三十日的，则公司有权单方面停止投资，尉氏县



第三人民医院必须在三十日内全额返还公司已发生的所有支出及相应的资金利

息。 

（2）由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负责完成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以及项

目验收等工作，因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原因不能按照本合同相关规定按时完成的，

每逾期一天按实际投资总额的万分之五向公司或项目公司支付违约金。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一年及以后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

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总裁的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董事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尉氏县第三人民医院搬迁项目工程续建投资建设合同》。 

特此公告。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2月 28日 




